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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为具有从事法律业务资格的律

师事务所。本所根据与发行人签署的《法律服务协议》，委派律师以特聘法律顾

问的身份，就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事宜，于 2019 年 3 月 21 日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晶晨半导体（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

下简称“《原律师工作报告》”）、《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晶晨半导体（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

“《原法律意见书》”），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

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

充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出

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于 2019 年 5 月 23 日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晶晨半导体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

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与前述《原律师工作报告》、

北京市建国门北大街 8 号华润大厦 20 层 

邮编：100005 

电话：（86-10）8519 1300  

传真：（86-10）8519 1350 

junhebj@junh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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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法律意见书》、《补充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统称“已出

具律师文件”）。 

鉴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下发了《关于晶晨半导体（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

（上证科审（审核）〔2019〕193 号），本所根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出具本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对本所已出具律师文件的相关内容进行核查、确认、补充。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按照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规定，在已出具律师文件的基础上，就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涉及

的事项进行了补充调查。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发行及上市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

对会计、审计、资产评估、投资决策、市值预估等事宜发表意见。在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中对有关审计报告、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内控审核报告、预计市值

的分析报告等专业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

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并评价该等

数据、结论的适当资格和能力。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已出具律师文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所使用的术语、定义和简称与已出具律师文件中

使用的术语、定义和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本所在已出具律师文件中所作出的所

有假设、前提、确认、声明及保留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发行人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其本次发行及上市的申请材

料的组成部分，并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本所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

有关本次发行及上市的《招股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照上交所及中国证监会审

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有关内容，但该引用不应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对本

所意见的理解出现偏差的方式进行。 



 

8-3-5 

正  文 

 

问题5. 关于其他问题 

（1）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发行人律师对前两次问询中未发表意见的

问题，补充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根据本所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向发行人先后下发的《关于晶晨半导体（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

科审（审核）〔2019〕7 号）、《关于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审核）〔2019〕

80 号）、《关于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审核）〔2019〕193 号）（以下

合称“交易所问询函”）及本所已出具律师文件的核查，本所认为，本所已经在

《原律师工作报告》、《原法律意见书》、《补充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对交易所问询函中明确要求发行人律师核查

并发表意见的问题发表了核查意见，不存在根据交易所问询函要求应当发表核查

意见而尚未发表核查意见的情形。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二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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